
丨2016年第4期

·52·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改革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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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方治理是促进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的有效模式，也是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创新
的重要内容。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还处于探索阶段，存在内涵不清晰、理论架构未建立、关键问题
待突破、政策路径不明确等问题，系统设计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改革路线图是当前迫切的现实需
求。本文在对第三方治理内涵的解析和界定的基础上，提出基于多中心公共经济论、市场经济利益最大
化原理、规模经济及委托-代理理论的理论架构，综合分析第三方治理的理论依据及作用机制。从国家
和地方两个层面梳理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演进情况，并立足于我国环境公用设施建设和企业
工业污染治理领域第三方治理的发展现状，剖析成效及问题，提出构建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环境监管
体系、经济政策支持体系、市场价格体系和企业诚信评价体系的政策机制改革框架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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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hird-party control is an effective model to promote the marketing, speci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and it’s also a great innovation in the field of China’s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hin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by a third party is still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existing to be solved, 
such as the connotation is not clear,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key issues need to be broken, policies 
and pathes are not clear and so on, to design the roadmap systematically of implementing this pattern is an urgent need of 
current real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and definition of the connotation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ontrol by a third-party, this 
paper proposed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at constituted by four theories, which are polycentric theory, interest maximization 
principle, the scale economy and the principal-agent theory, to analyze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functional mechanism 
of the pattern. And then, reviewed the policy evolution and deployment of the third party control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China from two aspects of national and local levels, raised the effectiveness and problems by standing on the status of the 
pattern implemented in two major fields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facilities construction and industrial pollution in China, and 
puts forward building a system framework that comprised by laws and standard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economic policies, 
pricing mechanism and credit 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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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是利用市场机制深入推进环境

污染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我国生态文明领域的重要制

度创新，对污染治理、环境服务业发展将产生积极、深

远的影响。目前在实践中存在概念内涵不清、理论支撑

缺失、运行机制不畅、实践方向不明等问题，本文拟对

这些基本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为“十三五”深入推进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1  第三方治理的内涵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以下简称第三方治理）是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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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根据 2014 年 5 月公布的《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法（征求意见稿）》中定义，特许经营是“各级人民政府依法选择国内外企业法
人或其他组织，并签订协议，授权企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在一定期限和范围内建设运营或者经营特定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提供公共产
品或者公共服务的活动”。

b	 PPP 是在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领域建立的一种长期合作关系，通常模式是由社会资本承担设计、建设、运营、维护基础设施的大部分工
作，并通过“使用者付费”及必要的“政府付费”获得合理投资回报；政府部门负责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价格和质量监管，以保证公共
利益最大化。

污者通过缴纳或按合同约定支付费用，委托环境服务公

司进行污染治理的新模式 [1]。内涵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

界定。

1.1  第三方

国内外学者对“第三方”的理解存在分歧，主要有

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以美国公共政策学者、NGO 研

究专家萨拉蒙（Salamon）为代表的“第三部门”学派，

即第三方是指基于志愿精神形成而独立于政府体制之外，

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的并具有正式组织形式的民间自治

组织，通常所指的是一种社会力量。第二种观点则是

国内多数研究者所定义的，即第三方是相对于传统治理

模式中的两方——作为监管方的政府和集排污、治污为

一方的企业而言的，将治污功能分离出来，交予专门的

污染治理机构，即专业环境服务公司，由此称为“第三

方”，实质上是一种市场力量。

产生分歧的原因并非是这两种观点的对立，而是对

“治理”理解的角度和范围不同。第一种观点是广义的第

三方概念，任何独立于政府、有能力且志愿参与公共服

务生产的组织或个人，包括公众、私人组织和民间团体，

都可参加环境污染的治理过程，被认为是“第三方”。国

内目前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中的“第三方”主要是

一个狭义的概念。

1.2  排污者

依据污染物的来源，可将污染物分为三类：一类是

生活污染物，如餐厨固体垃圾、生活污水等，排放主体

是公众，但公众一般不单独作为责任主体委托环境服务

公司进行污染处理，而由政府将辖区内污染集中处理，

即政府是这类污染的责任主体。二是工业污染物，如工

业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及重金属排放物等，责任主

体是排污企业。三是城镇场地污染和区域性环境污染物，

如垃圾堆放场、太湖流域环境污染等，这类环境公用设

施或跨行政区域的污染处理有很强的外溢性，因此责任

主体也归为政府。

由此可知，“排污者”实际上是环境污染治理的“责

任主体”。而第三方治理中的责任主体可以分为两类：一

是政府。对于环境公用设施、区域生态环境修复等问题，

政府虽然不是直接的排污者，但有责任去处理这类环境

污染。二是企业。企业由于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损害，

实际上是占用了生态环境容量资源赚取了商业利润，因

此有责任和义务承担相应的治理成本。

1.3  第三方治理模式

第三方治理遵循的是“污染者付费，专业化治理”

原则，基于污染的责任主体主要是政府和排污企业，可

分为“政企合作”和“企企合作”两种形式，这两者在

具体的推行方式上有所区别。

1.3.1 “政企合作”模式

以政府为责任主体提供的环境服务主要是环境公用

设施建设、区域生态环境修复以及环境监测服务等领域，

这些领域具有项目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率低等特点，

因此，政府与第三方专业企业合作时，采取的方式主要

有特许经营①、委托运营及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其中，对

于经营性好的环境公用设施领域，如城市污水、垃圾处

理设施，可采取特许经营（BOT、TOT、BTO 等）、委托

运营等方式引入社会资本，主要付费方式是“使用者付

费”以及必要的“政府付费”；对于环境公共服务领域，

如城镇污染场地治理和区域性环境整治等，可采取环境

绩效合同服务等方式引入第三方治理，主要付费方式是

“政府付费”。

此 外， 政 企 合 作 还 包 括 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②公私合作模式。广义的 PPP 泛指公共部门

与私人部门为提供公共产品或服务而建立的各种合作关

系。通常国内讨论的多是狭义的 PPP，可以理解为一系

列项目融资模式的总称，包含 BOT、TOT、DBFO 等多

种模式。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第三方治理、PPP、特许经

营等相关概念之间的内涵关系解析如表 1 所示。

表1  第三方治理、PPP、特许经营等相关概念解析

合作 
方式

主要 
区别

第三方治理

企企合作 PPP（政企合作）

合同环境

服务
服务外包

特许经营、

委托运营
私有化

主要 
模式

委托治理、

托管运营

政府购买

环境服务

BOT、TOT、

BTO 等

PUO、

BOO 等

 参与 
主体

企业、 
第三方

政府、 
第三方

政府、 
第三方

政府、 
第三方

主要应

用领域

工业污染

治理、环

境监测等

区域环境

治理、环

境监测等

市政污水、垃

圾处理等、环

境公用设施

部分环境公

用设施、公

共事业等

主要付

费方式
企业付费 政府付费

使用者付费、

政府付费

使用者 
付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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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企企合作”模式

当污染责任主体为企业时，所涉及的领域主要是工

业污染治理领域，尤其是大型工业企业、工业集中园

区，这些领域具有明显的规模效应和集中优势等特点。

企企合作所采取的方式主要是“合同环境服务”，排污

企业与专门提供环境服务的公司通过签订环境服务合同

的方式采购特定的环境服务，双方共享节省下来的减排

费用。通常根据环境服务公司是否拥有治污设施的产

权，“企企合作模式”可分为：“委托治理服务”模式：

面向新改建项目的覆盖工程设计、采购、安装、运营全

过程，第三方全部或部分拥有治污设施产权；“托管运

营服务”模式：针对现有的治污装置、设施，第三方不

拥有产权，只接受排污企业托管，负责其治污设施运营

管理。

第三方治理模式架构、所涉及业务领域及相互之间

的权责关系如图 1 所示。

图1  第三方治理模式架构、所涉及业务领域及 

相互之间的权责关系

2  第三方治理的理论架构

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利益最大化原理、规模经济

理论和委托 – 代理理论共同构成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

理论架构，如图 2 所示。

2.1  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

多中心公共经济理论认为，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并

维持足够的竞争性压力，环境公共物品不仅可以得到更

有效率的供给，同时还可以避免政府机构过度的膨胀和

扩张。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引入第三方治理，供给被拆

解为“提供”和“生产”两个环节 [2]，“提供”环节仍由

政府负责，即项目的发起、识别、模式确定、监管等顶

层设计和制度安排仍由政府负责，而具体的生产环节，

可委托给私营部门承担，因为私营部门的市场竞争机制

决定了这个环节比政府更有效率优势。

2.2  利益最大化原理

传统的环境污染治理模式要求企业自建治污设施处

理排放的污染物，但是单个企业受制于自身经济实力

与技术水平等现实因素，治污的边际成本很高，中小企

业根本无力承担。此外，企业是追求自身经济利益最大

化的市场主体，治污是一种没有产出的纯粹投入，并非

其所追求的目标，所以企业常会漠视环保责任，纵使

政府全力应对加强监管，企业的偷排漏报现象仍较严

重。而将治污功能剥离出来，交由专业第三方，排污企

业将可从污染治理活动中抽身，专注于生产活动，从

而提高经济效率。只要第三方的治污费用低于自建设

施处理费用或者违法排污费用，企业就会选择第三方 
治理。

2.3  规模经济理论

在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引入第三方专业治污主体，可

达到非常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在生产技术方面，第三

方经营实体专门从事一定区域的污染治理活动，取代单

个企业各自治污，更便于采用大型的高效设备和先进的

治理技术，使单位污染治理的边

际成本递减。在企业经营管理方

面，第三方主体专业从事治理新

技术的研究开发，可以降低单位

产品分摊的研发费用；管理人员

工作也更加专业化，降低了单位

污染治理的固定成本费用，实现

资源的整合利用。当规模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段时可以形成聚集经

济，产生企业聚集而成的整体系

统功能大于在分散状态下各企业

所能实现的功能之和，环保产业

园区便由此形成。图2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理论架构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机制改革路线图丨董战峰，董玮，田淑英，等

·55·

2.4  委托 -代理理论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际上是责任主体——政府或

者排污企业通过与第三方签订合同或者协议，将污染治

理任务委托给第三方企业，双方形成委托 – 代理关系，

前者向后者支付治污费用，后者向前者提供污染治理服

务，形成双向监督、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关系。基于

委托方和代理方信息非对称、有限理性、利益冲突等因

素，双方可能面临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问题。如在第

三方治污企业的选择上，由于信息的不完全、价格体系

不完善可能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恶性竞争现象，而

将一些优质的环境服务公司驱逐出市场。在合同的履行

过程中，也可能出现第三方治污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

缩减治污投入或者虚报、假报监测数据等道德风险问题。

表2  国家层面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实践进展与阶段划分

时间 部门 政策名称 相关内容

探索形成阶段

2002 年 12 月 住建部
《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
进程的意见》

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 
进程

2004 年 11 月 环保总局
《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
可管理办法》

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实行运营资质许可制度

2005 年 12 月 国务院
《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
保护的决定》

鼓励排污单位委托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 
运营

2007 年 6 月 国务院
《关于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
方案的通知》

推进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政策措施，鼓励排污单位委托
专业化公司承担污染治理或设施运营

2007 年 7 月
国家发改委、 

环保总局
《关于开展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
经营试点工作的通知》

以企业为主体，以污染治理市场化机制为手段，促进
提高烟气脱硫设施建设质量，加快烟气脱硫技术进步

2007 年 11 月 环保部
《关于加强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
营管理工作的通知》

推动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社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 
运营

2012 年 5 月 环保部
《关于加强化工园区环境保护工
作的意见》

鼓励园区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进行
运营管理

2012 年 12 月
环保部、国家发
改委、财政部

《 重 点 区 域 大 气 污 染 防 治
“十二五”规划》

探索在脱硫、脱硝、除尘、挥发性有机物治理等方面
开展治理设施社会化运营

2013 年 7 月 国务院 常务会议 政府可通过委托、承包、采购等方式购买公共服务

2013 年 9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的通知》

本着“谁污染、谁负责，多排放、多负担，节能减排
得收益、获补偿”的原则，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
能减排新机制

逐步深化阶段

2013 年 11 月
十八届三中 

全会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
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2015 年 1 月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

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重点，以市场化、
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营造有利的市场和政策环境，
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第三方治理市场

2015 年 4 月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
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

推行市场化机制，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引
入社会力量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2015 年 4 月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水污染防治行
动计划的通知》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采取环境绩效合同服务、授予开
发经营权益等方式，鼓励社会资本加大水环境保护投入

2015 年 12 月
国家发改委、环
保部、能源局

《关于在燃煤电厂推行环境污染
第三方治理的指导意见》

以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吸
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创新燃煤电厂
第三方治理体制机制

3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与实践最新进展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

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尚待解决，目前主要通过政策和试点

推进。国家和各地区均相继出台了相关的政策，并积极

鼓励采取金融、信贷等引导和支持实施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主要集中在环境公用设施建设和工业企业污染治

理两大重点领域。

3.1  政策制定与出台情况

3.1.1  国家层面

目前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发展总体上可以

分为探索形成和逐步深化两个阶段（表 2）。

第一阶段即探索形成阶段，尚未专门出台环境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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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第三方治理方面的政策文件。以 2002 年住建部出台

的《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的意见》（建城 
〔2002〕272 号）为起点，提出建立政府特许经营制度，

推进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进程；2004 年，环保总局发布

了《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资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

境保护总局令第 23 号），对环境污染治理设施运营活动

实行运营资质许可制度，开启了我国环境污染治理市场

化运营模式。此后，国务院、国家发改委、环保部（或

环保总局）等部门陆续发布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

强环境保护的决定》等多项文件，推行环境污染治理社

会化、市场化和专业化运营。

第二阶段即逐步深化阶段，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出

台为标志，正式提出“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2015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

见》，明确提出“以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等领域为

重点，以市场化、专业化、产业化为导向，营造有利的

市场和政策环境，改进政府管理和服务，健全第三方治

理市场”。此后，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

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推行市场化

机制，积极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引入社会力量投

入环境污染治理。2015 年 12 月，国家发改委、环保部、

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在燃煤电厂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的指导意见》，以污染治理“市场化、专业化、产业

化”为导向，吸引和扩大社会资本投入环境污染治理，

创新燃煤电厂第三方治理体制机制。至此，环境污染第

三方治理的政策体系持续完善，第三方治理理念贯穿整

个环境治理领域。

3.1.2  地方层面

地方层面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政策制定及推进力

度较大，具体做法丰富多样。2014 年 10 月，上海市率

先于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

本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出推进

完善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

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

运行机制，并以脱硫脱硝除尘、重金属污染治理、挥发

性有机物治理、餐饮油烟气治理等为重点推行领域。继

2015 年 1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意见》之后，各地相继发布地方

的指导意见或实施方案，明确了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实

施领域（表 3）。

截至 2016 年 2 月，上海市等 15 个省（市）出台了

地方的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从空间分布上看，地

方进展较大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我国中西部以及污染形势

较严峻或环保产业较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均有着污染

治理的迫切需求或良好的环保产业发展基础，有利于环

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试点或推行。从重点实施领域上看，

虽然各地提出的实施领域的侧重有所不同，但仍然主要

集中在城市污水、垃圾处理、区域性环境整治、环境监

测等环境公用设施建设或环境公共服务领域，工业集聚

区（工业园区）污染治理领域，以及火电、钢铁、水泥、

有色、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领域。

3.2  典型实践进展及问题

3.2.1  环境公用设施领域

我国环境公用设施建设或公共服务作为第三方治理

的重点领域，运行体系较为完善，发展较为成熟。市政

污水处理领域，2003 年城镇水业市场化改革以来，市政

污水第三方治理取得了较快发展。据统计，全国城市污

水处理率由 2003 年的 42.1% 提高到 2012 年的 87.3%。

该领域主要以特许经营方式引入社会资本，如合肥王小

郢污水处置 TOT 项目和杨家界杨家溪污水处理 BOT 项

目。城市垃圾处理领域，2007 年后进入快速发展期，垃

圾处理设施增加明显。2012 年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达到

17 081 万吨，无害化处理率高达 84.8%。

环境公用设施领域目前还存在以下问题：①治污企

业的投资、运营对政府的依赖程度过高，部分项目面

临政府信用缺失风险；②寻租行为和评标制度不健全等

原因导致项目的招投标流于形式，出现低价低质中标现

象；③服务费收费政策不完善及相关政策滞后导致污水

治理价格服务费不能得到即时调整，企业面临收益风险； 
④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缺乏合适的收费载体，企业的利润

收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⑤政府实施的经济政策激励和

优惠措施不足，无法形成合理的投资回报，企业收益难

以覆盖成本。

3.2.2  工业企业污染治理

现阶段我国企业污染治理社会化运营的比例总体偏

低，目前还不足 5%。工业污染治理以工业园区等工业

集聚区、重点污染企业行业为重点治理领域。其中，大

气污染防控领域的脱硫脱硝第三方治理、水污染第三方

治理发展快速，而工业固废第三方治理进展缓慢。截至

2013 年年底，已签订火电厂烟气脱硫特许经营合同的机

组容量 9420.5 万千瓦，其中，8691.5 万千瓦机组已按照

特许经营模式运营。

该领域第三方治理仍存在以下问题：①排污者与治

污者的环保责任界定不清，相关法律并没有明确界定合

同环境服务的责任转移；②在实施托管运营方式时，当

污染治理合同结束后，难以解决污染治理的后续服务问

题；③地方环保监管不到位或环保责任处罚轻，造成企

业“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局面，排污者委托第

三方治理动机不强，治污市场需求不足；④排污企业在

选择环境服务公司时可能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存在盲目性，

排污企业不了解治污公司的服务质量和信誉，从而增加

了选择时的博弈成本。

典型地区重点实施领域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情况如

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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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地方层面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政策实践进展情况

时间 地方 政策名称 重点实施领域

2014 年

10 月 8 日 上海市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推进本
市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工作的指
导意见》

脱硫脱硝除尘、重金属污染治理、挥发性有机物治理、餐饮油
烟气治理

2015 年

4 月 18 日 安徽省
《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城镇污染场地治理、区域性环境整治、环境监测服务 ；火电、
钢铁、水泥、石化、化工、有色金属冶炼等高污染行业 ；造纸、
电镀、印染、水洗、制革等重点污染企业

5 月 26 日 吉林省
《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城市（工业园区）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城镇污染场地治理
和区域性环境整治 ；工业园区、电力、钢铁等行业和中小 
企业

5 月 26 日 山西省
《山西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实施方案》

城市污水、垃圾处理等环境公用设施、工业园区、电力、钢铁、
煤炭、焦化等领域 ；脱硫脱硝除尘、污水处理、有机废气治理、
固废处理、污染源自动连续监测

5 月 28 日 河北省
《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城镇污水处理、垃圾资源化处理、集中供热等环境公共服务 ；
工业园区集中治污 ；钢铁、水泥等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农村环
境整治

7 月 14 日 陕西省
《陕西省加快推进环境污染第三方
治理实施方案》

城市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区域性环境整治、生态环境修
复以及城镇污染场地治理 ；电力、钢铁等行业和中小企业

9 月 17 日 黑龙江省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 
意见》

环境公用设施 ；电力、建材、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 ；烟气脱硫
脱硝、除尘改造、工业废水深度处理及回用、燃煤锅炉节能环
保提升、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重金属污染治理

10 月 13 日 甘肃省
《甘肃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工业园区循环化改造 ；城镇生活污水等环境公共服务 ；冶金、
有色、电力等重点污染行业治理 ；重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与恢
复 ；农村环境综合治理

11 月 16 日 青海省
《青海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推行青海省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的实施意见》

环境公共服务领域；工业园区集中治污；火电、钢铁、水泥、有色、
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治理

11 月 20 日 北京市
《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餐饮、汽车修理等量大面广的“小散”企业 ；流域治理、农村
环境治理 ；城镇污水、生活垃圾处理 ；发电、供暖、石化、建
材等重点行业 ；污染治理设施竣工验收监测、污染源监督监测、
重点区域环境质量监测、机动车排放监测

12 月 2 日 河南省
《河南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实施方案》

城镇污水处理、中水回用、集中供热等厂网一体化以及垃圾收
运、处置和综合利用 ；城镇污染场地治理和区域性环境整治 ；
电力、钢铁等行业和中小企业

12 月 3 日 四川省
《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城镇污水、垃圾处理环境公用设施 ；园区集中治污、高污染行
业和重点减排企业的企业环境污染治理

12 月 3 日 福建省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环境污
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城镇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区域和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农村环
境综合整治、畜禽养殖面源污染治理、土壤修复 ；工业园区，
钢铁、水泥、电力、玻璃、有色金属、化工等重点行业企业

2016 年

1 月 18 日 海南省
《海南省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
实施方案》

大气污染、水污染治理 ；固体废弃物处置、城乡垃圾处理和收
运体系建设 ；国土生态整治、生态修复 ；医疗垃圾等危险废弃
物收集和处置 ；餐饮业油烟整治 ；污染物在线监测、潟湖、海
湾等海域环境治理及湿地治理

1 月 21 日 云南省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行
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实施意见》

环境公共服务 ；重点行业深度治理 ；工业园区集中治污 ；区
域水环境综合整治 ；重金属污染综合治理和农村环境综合 
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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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国第三方治理机制建设框架及实施路径

本文提出构建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体系设计及

实施路径如图 3 所示。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以明

确各方主体的权责；完善环境监管服务，加强执法，创

造第三方治理市场需求；强化经济政策支持，以扶持第

三方治理企业，培育第三方治理市场；规范市场价格机

制，维护市场秩序，完善市场交易环境；开展企业环境

诚信评价，提高信息透明度，防范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

等市场失灵情况。

4.1  健全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

完善现行法律法规，明晰责任边界。对于环境公用

设施领域，明确污染治理责任归于第三方治理企业；对

于工业企业污染领域，明确排污企业承担污染治理的主

体责任，第三方承担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的污染治理

责任，排污企业在遵守合同规定的各项条款时污染治理

责任可通过付费合同转移至第三方。制定第三方治理管

理办法，出台有关环境服务标准。制定统一、规范的环

境服务技术标准，使环境服务“按绩效付费”有可度量

表4  典型地区重点实施领域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情况

年份 地区 实施内容

环境公用设施建设领域

2003 安徽合肥 合肥市政府与柏林水务集团共建王小郢污水处置 TOT 项目

2003 广东惠州
惠州市和加拿大瑞威环保公司签约，由瑞威环保公司独资经营 8×100 吨 / 天的垃圾焚烧发

电厂

2009 辽宁大连
大连市政府与天津泰达环境有限公司和中国恩菲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体共建大连市城市

中心区生活垃圾焚烧处理 BOT 项目

2011 浙江宁波
宁波市政府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第三方治理”模式，在主要景观河道、一般河道、城中

村河道等三类九条河道上开展水质长效提升试点

2011 湖南长沙
长沙市政府与湖南联合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共建长沙市餐厨垃圾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

理特许经营项目

2014 江西丰城
丰城市政府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合作，东江环保通过特许经营权承担全江西省工业、

社会危险废物的集中处理处置

工业集聚区污染治理

2001 上海化学工业区

上海化学工业区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化学工业区投资实业有限公司和法国苏伊士集团下属

香港中法水务共同投资建立上海化学工业区中法水务发展有限公司，集中处理园区各企业

达标排放后纳管的废水

2007 天津开发区
与第三方环保企业威立雅合作，改制合资开发区污水厂，成立天津泰达威立雅水务有限公

司负责污水处理

2007 浙江省松阳工业园区
园区与杭州中奇环境公司签订协议，将不锈钢酸洗废水集中处理中心委托其运营，解决工

业区块不锈钢拉管企业的污水处理问题

2010 重庆长寿化工园区
苏伊士集团重庆中法水务投资有限公司与重庆长寿化工园区共同组建重庆化工园区中法水

务投资有限公司，专营负责长寿化工园区水处理

2011 苏州工业园区 中法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在苏州工业园区建成并运营江苏首个污泥干化处置项目

2014 青海格尔木工业园
青岛新天地固体废物综合处置有限公司在格尔木注册成立新公司运营格尔木工业固废处置

中心废渣处理项目

重点行业企业污染治理

2006 北京
燕山石化和威立雅公司合作成立了北京燕山威立雅水务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营北京燕山

石化基地的工业污水回收、处理和再循环利用设施

2009 河北
河北省政府采取“财政出资、环保委托、社会运营”的管理模式，对全省 24 家 30 万千瓦

以上电力企业 83 台（套）自动监控脱硫设施装机实施第三方运营

2011 陕西 国电清新承建神华神东电力公司店塔电厂改建 2×660 兆瓦工程烟气脱硫 BOT 项目

2012 山西
聚力环保集团在山西省投资兴建首家“超市型”环保产业园区，实现污染治理项目“一条龙”

服务

2015 山西
北京清新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承建武乡西山发电 2×600 兆瓦机组烟气超低排放改造

BOT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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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律依据；针对不同领域，制定与第三方治理公司签

订环境服务合同的标准范本，明确委托事项、治理边界、

责任义务、监督制约等事宜。

4.2  完善环境监管服务

严格环境监管执法，创造治污市场需求。适时适度

提高污染排放标准，实行排污浓度和总量双重控制，建

立污染排放在线实时监控平台，实现重点监控企业自动

连续监测全覆盖。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联动机制，

实施网格化环境监管，严厉打击违法排污行为。构建政

府、公众、NGO、项目投资者等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参

与、全方位监督机制。环保部门定期公布第三方治理企

业业绩、治理效果、履约情况等，新闻媒体加强对排污

单位及第三方治理企业污染治理和污染排放信息的披露

力度，鼓励环境公益诉讼，完善有奖举报制度和投诉受

理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作用，开展能力评估、等级

评定等工作，建立行规行约和自我约束机制。

4.3   强化经济政策支持

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充分结合

现有专项资金，优化调整使用方向，对采用第三方治

理的项目予以适度政策倾斜。在资金使用方式上，逐步

从“补建设”向“补运营”、“前补助”向“后奖励”转

变。建立基于绩效的动态补贴机制，设置绩效目标并加

强后续绩效目标考核，以绩效考核带动资金监管。创新

信贷服务，支持开展排污权、收费权、购买服务协议

质（抵）押等担保贷款业务，探索利用污水、垃圾处理

等预期收益质押贷款。创新环境金融产品，为重大环保

工程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资金支持。积极推进环境

保护基金、融资担保基金、融资租赁等环境金融服务 
试点。

4.4  规范市场价格机制

确定合理投资收益，完善价格调整机制。对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的环境公共服务第三方治理项目，参照同

行业平均利润、银行存贷款利率等因素，合理确定产品

或服务价格。提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化学需氧量、

氨氮和主要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收费标准，全面落实垃圾

发电和燃煤发电机组脱硫、脱硝、除尘等环保电价政策，

建立健全鼓励使用再生水、促进垃圾资源化的价格政策。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避免市场逆向选择。实施综合评标

制度，将服务能力与质量、运营方案、业绩信用等列为

招投标条件，避免低价低质中标。引入社会投资者和转

让、出售资产或股权等要按项目属性进入相应交易场所，

按照统一交易流程和交易规则进行竞价交易。

4.5  开展企业环境诚信评价

建立企业环保诚信档案，信用记录纳入公共信用信

息共享服务平台，通过政府网站或报刊、广播、电视等

形式定期向社会公开第三方治理项目环境监管信息，并

实行诚信记录与融资、担保等相关政策挂钩。实行企业

环保信用评级制度，构建统一的环保信用评价标准体系，

对企业实行环保信用等级评价，同时建立企业环保信用

等级的“修复”与“降级”动态管理机制，并以此为依

据，实行相应的奖惩措施。

4.6  实施路线图

“十三五”（2016—2020 年）时期，以环境公用设施、

工业集聚区、重污染行业企业等重点领域为主要突破口，

加强试点示范，发挥国有企业引领带头作用，增加以点

带面推广力度；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服务范围进一步扩

大，由现有的脱硫脱硝、市政建设治理领域逐步扩大至

（下转107页）

图3  我国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体系设计及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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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废水、固废等环境污染治理领域；社会资本更加

活跃，资本规模进一步扩大；形成一批污染有效治理、

产业健康发展的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经验，第三方治

理相关法规政策进一步完善；高效、优质、可持续的环

境公共服务市场化供给体系基本形成，涌现出一批技术

水平高、经营效益好、市场竞争力强的环境服务和污染

治理企业。

“十四五”（2021—2025 年）时期，第三方治理在全

国治污领域、重点行业、中小企业中全面推开，第三方

治理服务体系全面形成，第三方治理业态和模式趋于完

善。公众参与机制和社会共治体系逐步健全，完善的环

境公益诉讼机制和社会化的环境监测机制基本形成，一

批社会威望高、技术水平好的第三方治理机构行业协会

规范运行，建立行规行约和自我约束机制，加强行业内

部监督、能力评估和等级评定等工作，提高行业整体素

质。排污者负责、第三方治理、政府监管、社会监督，

排污者和第三方治理企业通过经济合同相互制约的市场

运行机制运行有效，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大幅提升，环保服

务业强健发展，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够形成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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